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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及代訓人員訓練須知 
本院為區域教學醫院，為促進學術交流及儲備優秀人才，提供醫事人員多元訓練課程，培養全人照

護能力，接受國內、外醫學生及醫療院所、學校委託之醫事人員至本院進行訓練及實(見)習。 

一、 訓練類別及受訓人員資格 

1. 見習/實習：國內外院校之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及其他醫學相關科系學生。 

2. 代訓：院外醫療機構委託代訓之各類醫師或醫事人員，或由外國人、華僑醫師業經主管機關核准，

申請至本院從事臨床進修者。 

3. 觀摩：任職於本國或外國醫療機構之醫事人員，經申請同意後，在訓練單位指導陪同下進行學習，

得參加討論會，不參與醫療實際作業。 

二、 申請作業程序 

1. 送訓機構須於訓練前至少兩個月與相關單位教學負責人聯絡，雙方就訓練計畫（內容包含：訓練

項目、訓練時間、人數、訓練方式、評核標準及訓練費用等相關事宜）達成共識後，正式行文檢

附實習計畫、受訓人員名冊、學員資料(包含保險證明、體檢資料)來函申請，本院函覆安排訓練

事宜。且須完成簽訂建教合作合約或聯合訓練合約或實習合約後始得派員來院訓練，以確保雙方

機構與受訓學生之權利義務。 

2. 送訓機構接獲同意後，應與本院訓練單位共同研擬訓練計畫，並於訓練前交由本院教研部備查。 

3. 接受訓練之醫事人員應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由送訓機構向執業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完成申請報

備手續，並於受訓至少一週前，以電子檔格式寄送報備資料至本院教研部。 

4. 見習觀摩：送訓機構須於訓練前至少兩個月與相關單位教學負責人聯絡，雙方在見習觀摩內容取

得共識後，正式行文來函申請，本院函覆並安排相關行程。 

5. 申請通過後，請於受訓至少一週前，提交「報到暨離院表」、「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實習生資

訊服務帳號申請表」、「住宿申請表」、「一吋脫帽正面照片 1 張（請於照片背面書寫姓名、受訓期

間、就讀學校或在職機構)」。 

三、 代訓項目 

依各子計畫研擬之代訓內容辦理。 

四、 代訓費用 

1. 依本院「見實習及代訓學員訓練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2. 訓練費用應於受訓前由送訓機構統一繳納，於若因其他因素需延遲繳款，需事先通知本院教研部。 

3. 實習費用配合學校作業，最遲應於學期結束前完成繳費，若由學生自行支付，請學校事先告知。 

4. 繳納方式： 

(1) 開立即期支票，最晚於完訓前寄至本院 

 支票抬頭：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 

(2) 匯款，最晚於完訓前完成 

 銀行名稱：台新銀行(代碼：812)      分行名稱：建北分行(代碼：068) 

 戶  名：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 帳  號：2068-10-0009010-9 

 匯款後，請以公文方式通知 

五、 報到與離院 

1. 受訓人員應於指定時間向本院實習單位辦理報到，依「實習及代訓人員報到暨離院表」之內容辦

理手續。 

2. 報到前應繳交的資料如下： 

 代訓人員 

(1) 代訓人員申請表 

(2) 醫師證書或醫事人員專業證書影本 

(3) 畢業證書影本 

(4) 現職院所在職證明 

(5) 繳交六個月內之體檢報告一份。 

 實習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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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繳交六個月內之體檢報告一份。 

(2) 檢附實習期間學校投保之意外傷害保險證明(除團體平安保險外，另應加保意外傷害險 100

萬保額以上之險種及附加傷害醫療險) 

(3) Covid-19 疫苗施打黃卡 

 體檢報告包含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理學

檢查、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及聽力、血壓檢查、胸部 X 光攝影檢查（含肺結核）、

B 型肝炎抗原（HBsAg）及抗體（Anti-HBs）檢查、麻疹、德國麻疹、腮腺炎抗體檢驗報告及

其他受理實習單位所規定項目。無抗體者需提交疫苗施打證明。 

六、 訓練證明核發 

1.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滿，應完成各項訓練計畫之相關內容，並依本院規定辦妥離院手續後，由本院

教研部核發訓練證明。 

2. 凡未完成訓練或未辦清離院手續者，本院不發予任何證明。 

七、 受訓期間注意事項 

1. 佩戴識別證：識別證統一由教研部核發，學生實習期間應依規定佩帶識別證，如遺失識別證，請

立即至教研部申請補發，實習結束後需繳回識別證。 

2. 服裝規定：服裝以整齊清潔為原則，並符合訓練單位規定。 

3. 出缺勤規定： 

(1) 出缺勤日依醫院行事曆，若訓練單位有特殊需求可彈性調整，唯當月訓練時數不得低於標準

工時。 

(2) 訓練期間請假，須經訓練單位主管同意。出缺勤若有異常情況，請訓練單位回報教研部。 

4. 維護病人/病歷穩私 

(1) 受訓人員須遵守本院各項工作規範，於訓練期間所悉本院之對外不公開事項，應有保守機密

之義務。 

(2) 於本院訓練期間，應遵守本院病人/病歷隱私保密規定，若因業務需求查詢、使用、保管病人

/病歷資料，對於其中各項資訊負有保密及善良管理人義務，且不得揭露、公開、散佈、損毀

或攜出院外，有關病人之病歷及各項資料不得攜離實習單位，使用醫療系統完畢後，務必登

出，以避免他人任意使用。詳細內容請參考本院「從業人員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若因違

反上述約定而招致本院損害，違反者應擔負相關法律責任及賠償。 

(3) 在任何教學場所，應對病人介紹在場的受訓人員，獲得病人同意。若有觸及病人身體之各種

檢查時，需有第三者在場，第三者儘量以與病人同性別之醫護人員或其他家屬為優先考量。 

5. 參與單位活動：於單位受訓時，應主動參與訓練單位舉辦之任何活動。 

八、 宿舍事宜 

1.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入住宿舍；若非上班時間入住請事先與宿舍管理員聯絡。 

2.宿舍管理員：02-26746021 分機 9，其辦公室位於員工宿舍一樓大廳。 

3.若有個人行李、包裹需寄送者，請提前事先電話確認有寄放空間後再郵寄： 

23702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 82 號 恩主公醫院 宿舍管理員收 

(記得留下自己的姓名及聯絡方式) 

*請勿寄送貴重物品，管理人員不負相關保管責任* 

4.宿舍大多為 4 人一間，請向本院事務課領取「宿舍鑰匙」，其辦公室位於中山路 246 號總務室內。 

5.宿舍備有各項電器設備，惟個人盥洗用具、吹風機、電腦請自備。 

6.宿舍無線網路範圍為各樓層交誼廳，房間內備有有線網路。 

九、 訓練成果 

1.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滿，應完成各項訓練計畫之相關內容，並檢附電子檔留存實習單位及教研部。 

2. 實習：實習成績由各實習單位考核，經教研部彙總後送出。 

3. 代訓：訓練期間相關資料於結訓後，由訓練單位彙整交至教研部留存。 

十、 聯絡窗口 

教研部管理師 電話：(02) 2672-3456 分機 8643 E-mail：edu8643@km.eck.org.tw 


